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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总河长办公室关于开展

千江万河清理整治大提升专项行动的通知

各市(州)总河长办公室、省直有关部门:

２０２３ 年凉山州金阳县“８ခ�２１”山洪灾害影响恶劣、令人痛心、

教训深刻ꎬ暴露出我省个别地方、单位仍存在对河道行洪畅通重要

性认识不到位、树立防洪风险防范意识不牢固、清理整治妨碍河道

行洪突出问题不全面不彻底等问题ꎬ给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工作

造成不利影响ꎮ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和

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ꎬ深刻汲取凉山州金阳县“８ခ�２１”
山洪灾害教训ꎬ举一反三提升河湖监管能力ꎬ牢牢守住河湖安全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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线ꎬ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ꎬ省总河长办公室决定从即日起在

全省范围内开展千江万河清理整治大提升专项行动(以下简称专

项行动)ꎬ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ꎮ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ꎬ全面贯彻习

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ꎬ深刻汲

取凉山州金阳县“８ခ�２１”山洪灾害教训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、生命

至上ꎬ以“时时放心不下”的责任心和“事事心中有底”的行动力ꎬ

坚决守住水旱灾害防御底线ꎮ 坚持“严管、全查、重罚、应拆尽拆”

工作思路ꎬ紧盯汛期关键节点和占用河道施工重要环节ꎬ坚持责任

向下向下再向下ꎬ压紧压实各级各行业“共抓大保护”的河道管理

责任ꎮ

二、行动目标

对纳入四川省河湖长制信息化平台的万余条(个)河流、湖

泊、水库ꎬ组织开展为期一年的专项行动ꎬ全面清零河湖“乱占、乱

采、乱堆、乱建” (以下简称 “四乱”)存量问题ꎬ坚决遏制河湖库

“四乱”增量问题ꎬ严厉打击涉河湖违法违规行为ꎬ强化河湖水域

岸线全链条监管ꎬ推动全省河湖治理能力和监管水平大提升ꎬ全力

保障河湖安澜ꎬ建设人民满意幸福河湖ꎮ

三、主要任务

(一)“全覆盖”整治“四乱”问题

１ခ� 全面开展问题排查

—２—



全面去存量ꎮ 对 ２０１８ 年以来通过中央生态环保督察、长江经

济带生态环境警示片、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警示片、水利部(含流域

管理机构)移交ꎬ省级遥感图斑核查、河湖长制暗访和进驻式督

查ꎬ自查自纠、群众投诉举报等发现的河湖“四乱”问题整改情况

进行全面梳理ꎬ开展“回头看”ꎬ认真查找是否存在虚假整改、整改

不彻底、整改反弹等问题ꎮ

坚决遏增量ꎮ 采用图斑解译、监督检查、暗访督查、舆情收集

等方式ꎬ充分利用卫星遥感、人工智能、无人机等信息技术ꎬ对河湖

库开展拉网式排查ꎬ全面清理河湖库“四乱”新增问题ꎮ

存量和增量问题全部纳入“四乱”问题台账管理ꎮ

２ခ� 全力推进整改销号

严格执行“四乱”问题判定和整改标准ꎬ不得瞒报谎报真实情

况、人为降低整改处置标准、以补审批手续替代拆除取缔、以更改

河湖划界成果替代问题判定ꎮ 各地各部门逐项目逐问题制定整改

方案ꎬ细化整改措施ꎬ明确整改主体责任、行业监管责任、属地责任

和市县乡三级河湖长责任ꎮ 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加强督促指导ꎬ推

动整改落实直至验收销号ꎮ 对拆除取缔实施不彻底、河道未恢复

原状的ꎬ一律不得验收销号ꎮ 对严重妨碍行洪、威胁工程安全的ꎬ

要在今年汛前及时消除安全隐患ꎻ确因不可抗力因素或重大舆情

影响等无法在汛前完成的ꎬ要制定延期整改方案及时间安排ꎬ细化

安全度汛措施ꎬ经县级总河长同意后ꎬ由市(州)审核上报延期申

请ꎬ延期时限不得超过 ２０２４ 年 １２ 月底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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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ခ� 严格落实问题处罚

加强行政监管与行政执法无缝衔接ꎬ“零容忍” 查处涉河湖违

法违规案件ꎬ不得以整改代替处罚ꎮ 涉嫌违法违规的ꎬ应全部移交

相应行政执法部门进行处理ꎮ 执法部门要进一步调查核实ꎬ依据

防洪法、长江保护法、黄河保护法、河道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ꎬ结合

«四川省河湖安全保护综合执法行动方案(２０２３－２０２５ 年)» (川水

发〔２０２３〕１４ 号)要求ꎬ进行立案查处ꎬ应予立案的全部立案ꎬ应处

从严ꎬ严处从重ꎬ对拒不配合行政调查、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ꎬ可

依法提请司法部门协助或者申请强制执行ꎮ 违法违规“四乱”问

题未依法依规进行行政处罚的ꎬ一律不得验收销号ꎮ

(二)“全链条”强化涉河监督管理

４ခ� 严格涉河建设项目(活动)事前审批

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强化事前预防ꎬ按照法律法规及«水

利部关于加强河湖水域岸线空间管控的指导意见» (水河湖

〔２０２２〕２１６ 号)规定、河湖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、岸线分区管控要

求等ꎬ督促指导项目建设单位严格履行涉河建设项目(活动)防洪

评价审批手续ꎬ遵循“确有必要、无法避让、确保安全”原则ꎬ做到

“六个坚决不批”ꎬ即长江保护法施行后未批先建的坚决不批、建

设实施必要性不足的坚决不批、存在重大安全风险隐患的坚决不

批、审查评估发现影响重大的坚决不批、危害或破坏河湖生态健康

安全的坚决不批、超出涉河许可类别的坚决不批ꎮ

项目所属各级行业主管部门应按照“谁审批、谁监管ꎬ谁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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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、谁监管”的原则ꎬ加强对项目涉河建设方案设计、审批、实施的

全过程统筹监管ꎮ 在项目规划、立项、设计等阶段ꎬ遵循“非必要

不涉河、非安全不涉河、非审批不建设”ꎬ督促指导项目建设单位

依法依规、充分论证项目占用河道管理范围建设的必要性、唯一

性、可行性ꎬ及时优化完善涉河建设项目(活动)方案ꎬ从源头上遏

制违法违规行为ꎮ

５ခ� 强化涉河建设项目(活动)事中事后监管

按照“水利牵头、行业协同、属地落实”原则ꎬ对涉河建设项目

(活动)越权审批、超项目类别审批、批建不符的情况加强过程监

管ꎮ 对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工棚营地、违规住人、未经批准设置施

工临时设施等妨碍河道行洪及影响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问题ꎬ督

促项目建设单位在汛前完成清理整改ꎬ及时消除风险隐患ꎮ 在建、

新开工的涉河建设项目ꎬ各级行业主管部门要督促项目建设单位

抓紧完成防洪影响风险评估定级ꎬ分级分类建立重点监管名录ꎮ

(三)“全要素”完善河湖本底数据

６ခ� 夯实河湖管护基础

完成全省河湖名录梳理核查ꎬ建立完善全省河湖名录ꎬ对名录

内河湖严格落实河道监督管理ꎮ 持续强化山区河道管理ꎬ完成年

度“四个责任人”动态调整及公布ꎮ 持续推进河湖管理范围划定ꎬ

２０２４ 年 １２ 月前全省河湖名录内河湖基本完成划界ꎬ建立划定成果

动态调整纠偏机制ꎬ做好水库库区管理范围与河道管理范围衔接ꎬ

确保连贯ꎮ 因地制宜继续推进有管理任务的河湖岸线保护与利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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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划编制ꎮ 强化河道管理范围划定、岸线规划成果与经济社会发

展规划、国土空间规划、航运规划、“三区三线”划定、耕地保护、自

然资源确权、自然保护地管理、饮用水水源保护管理、长江流域水

生态考核等相关工作衔接ꎬ推动工作共享互通ꎮ

７ခ� 推进河湖长制基础数据信息化

围绕河湖长制重点工作任务ꎬ对“四川省河湖长制信息化平

台”中已有河湖划界成果、岸线规划成果、涉河建设项目、河道采

砂、水电站、水闸、堤防、“清四乱”专题等数据成果进行补充完善ꎬ

加快推进排污口、饮用水水源地、水源保护区、垃圾处理站、污水处

理厂、港口码头、水源涵养区、长江流域禁捕专题数据、沿江森林植

被等数据成果入库上图ꎬ充实四川省河湖长制“一张图”数据底

板ꎬ实现河湖保护监管能力和信息化建设全面提升ꎮ

(四)“全方位”健全制度体系

８ခ� 完善河湖管护工作标准

省级相关部门进一步完善河湖管理保护工作制度体系和标准

体系ꎬ加快制定强化河湖岸线空间管控实施意见、河湖名录库管理

工作指南等ꎻ修订河湖库“四乱”问题判定、整改、验收销号及考核

标准ꎬ修编涉河建设项目防洪评价报告编制大纲ꎬ研究制定评价报

告审查技术标准ꎮ 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进一步研究制定河湖分级

管理规定ꎬ细化山区河道管理责任划分和监管要求ꎮ

９ခ� 探索推进岸线共管共治

凝聚河道管理保护齐抓共管工作合力ꎬ探索推进河湖管理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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围内的耕地处置、林木处置、侵占河滩地种植处置、自然岸线修复、

河湖功能复健、文旅开发等统一标准、强化监管ꎮ 水行政主管部门

和项目行业主管部门要强化堤防工程险工险段运行管理ꎬ对涉河

建设项目破堤施工导致的险工险段ꎬ协同推进问题判定、整改、追

责的标准及流程制定ꎬ并按照“谁破坏、谁修复”的原则ꎬ细化分解

整改主体责任、行业监管责任、工程运行管理责任等ꎮ

四、实施安排

(一)安排部署阶段(即日起至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)

省直有关部门要及时将工作任务传导至下级部门ꎬ按照职能

职责分级推动责任落实ꎮ 各市(州)总河长办公室要立即对专项

行动进行安排部署ꎬ于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前制定专项行动实施方

案ꎬ并抄送省河长制办公室ꎮ

(二)全面摸排阶段(２０２４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４ 月 ３０ 日)

各市(州)要迅速开展全覆盖问题摸排ꎬ建立问题台账ꎬ并于

２０２４ 年 ４ 月 １０ 日前将问题全部录入四川省河湖长制信息化平台ꎮ

对严重影响防洪、威胁工程安全的“四乱”问题ꎬ要立行立改、边查

边改ꎬ必须在汛前完成整改并销号ꎬ相关整改销号结果同步在平台

中进行更新ꎮ

(三)持续整治阶段(２０２４ 年 ５ 月 １ 日至 １２ 月 ３１ 日)

各市(州)要持续整治“四乱”台账内问题ꎬ并强化动态排查整

治ꎮ ２０２４ 年 １２ 月底前ꎬ台账内问题完成整改销号ꎮ 各市(州)总

河长办公室、省直有关部门要及时总结ꎬ于 ２０２４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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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专项行动工作总结报送至省河长制办公室ꎮ

(四)抽查复核阶段(２０２４ 年 １０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)

省河长制办公室将组织省直有关部门ꎬ对各市(州)专项行动

落实情况及问题整改销号情况开展联合抽查复核ꎬ抽查复核结果

纳入年度河湖长制省级考核ꎮ 省级抽查复核发现的漏报瞒报、应

付整改、虚假整改、拖延整改、顶风违建等问题将作为重大问题挂

牌督办ꎮ

五、保障措施

(一)加强组织领导ꎮ 按照“省级统筹指导、市级督办审核、县

级组织落实、行业督促推进”工作原则ꎬ省总河长办公室负责本次

专项行动的统筹组织ꎬ省河长制办公室负责专项行动的具体实施ꎬ

省直有关部门各司其职ꎬ切实履行河道管理保护工作中的行业监

管责任ꎬ按照省河长制办公室移交的“四乱”问题清单进行督办ꎻ

各级总河长对本行政区域内专项行动负总责ꎬ河湖长要积极组织

开展责任河湖的问题排查整改ꎬ总河长办公室、河长制办公室按照

职责分工负责专项行动组织实施ꎻ各地要落实好河道管理属地责

任ꎬ抓好“四乱”问题整改ꎮ

(二)组建行动专班ꎮ 本次专项行动时间紧、任务重、标准高ꎬ

省河长制办公室将统筹组建省级工作专班ꎬ负责专项行动的暗访、

抽查、督办、约谈、考核、通报等各项工作ꎬ并加大省级现场抽查比

例ꎮ 各地要抽调熟悉政策、组织协调能力强、专业水平高的人员组

建专项行动工作专班ꎬ专门负责专项行动各项任务推进落实ꎬ确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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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项行动取得实效ꎮ

(三)强化督导调度ꎮ 省河长制办公室定期开展调度ꎬ并通报

专项行动推进情况ꎮ 对“四乱”问题整治不彻底、工作推进滞后、

河湖长及责任单位履职尽责不到位、属地责任落实不到位、行业监

管责任不到位ꎬ以及问题整改不力造成严重后果或社会影响恶劣

的ꎬ视情况进行提示、通报、约谈ꎮ 同时ꎬ对专项行动中的正面典型

案例予以宣传ꎮ

(四)严格考核问责ꎮ 本次专项行动落实情况纳入年度河湖

长制省级考核ꎮ 将因推进不力被通报、约谈或挂牌督办的情况作

为年度考核的重要扣分依据ꎮ 对“四乱”问题久拖不决、同类问题

反复发生、重大问题隐瞒不报、清理整治弄虚作假ꎬ造成严重后果

的ꎬ按程序提请有关部门对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追责问责ꎬ同时暂停

行政区域内涉河、采砂等许可办理ꎬ并取消河湖长制省级资金激

励、幸福河湖创建、河湖管理保护相关评优评奖表彰的参评资格ꎮ

四川省总河长办公室

２０２４ 年 ３ 月 ２０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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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:依申请公开

抄报:各市(州)河长制办公室ꎮ

四川省总河长办公室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 ２０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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